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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技厅关于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

严格做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科技局，国家和省级高新区管委会：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以下简称《认定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号，以下简称《工作指引》）文件有关规定，为进一步严肃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纪律，严格做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请严格遵照执行。
一、全面落实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有关工作纪律要求
1．各地科技部门要认真落实《关于严格执行政策加强工作纪律做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的通知》（苏科高〔2008〕318号）要求，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尤其是在指导服务企业组织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材料的过程中，不得默许、授意或帮助企业在申报材料中提供不实、虚假材料或信息。
2．各地科技部门要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新技术企业推荐审核及日常管理工作的通知》（苏高企协办〔2017〕7号）等要求，落实现场核查和审核推荐责任，强化责任意识，如实记录核查中发现的问题，严禁不认真核实材料原件、审核工作走过场、流于形式等行为，严禁明知企业现场核查情况与申报材料不一致、不符合申报条件或材料不符合要求仍违规推荐上报。
3．各地科技部门要坚决杜绝“有偿服务”行为的发生，不得委托和指定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为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编写申报材料，不得直接受理非申报单位报送的材料。各地科技部门要严格依据《认定办法》和《工作指引》，面向申报企业逐级开展培训工作。
4．各地科技部门要建立完善由当地科技、财政、税务部门组成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协调机制，主动配合同级财政、税务部门加强对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税务师事务所的监督指导。对不符合《工作指引》规定条件、工作中出现严重失误或弄虚作假等行为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税务师事务所，由其出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相关审计（鉴证）报告的企业，各地不得推荐上报，并应及时将出现严重失误或弄虚作假等行为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税务师事务所名单报请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科技厅）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上进行公告，自公告之日起3年内禁止其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相关工作。
5．各地科技部门要会同财政、税务部门，与同级环保、质监、安监等职能部门建立沟通机制，了解掌握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对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前一年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不得推荐上报；辖区内有效期高新技术企业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及时报请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科技厅）取消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二、进一步强化党风廉政建设
1．各地科技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省科技厅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科技管理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意见》（苏科党组〔2018〕16号）文件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强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廉政风险防控意识，把党风廉政建设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相关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贯穿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全过程。
2．各地科技部门要加强纪检监察机构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全过程的监察和监督，加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力度，切实强化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的廉政风险防控，积极构建精准化、全链条、可追溯的监督机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的公正性和规范化操作。
3．各地科技部门从事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的相关人员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项规定，以及科技系统“六项承诺”“八个严禁”规定，严禁借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开展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培训服务之机收受企业财物、搞不正之风。对违反纪律的，其所在单位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党纪政纪规定，视情节轻重，作出相应处理。

省科技厅将对审核不到位、推荐上报企业存在严重弄虚作假行为的地方科技部门，参照《江苏省科技计划项目信用管理办法》（苏科技规〔2019〕329号）有关规定，记入不良信用记录，视情节轻重，作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一定范围或公开通报批评等相应处理。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2020年7月29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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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0年7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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